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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行以下修正為「要求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同教育部……」。 

主席：陳委員認為可以嗎？看以誰為主，教育部說這樣的教學是以原民會為主。 

陳委員瑩：教育主管機關是你們，我不曉得…… 

王專門委員慧秋：目前沉浸式教學是原民會主政，我們也是配合他們進行後續的推動；於此同時教

育部也有本土語言的推廣計畫。 

陳委員瑩：我勉強答應。 

王專門委員慧秋：謝謝委員。 

主席：好，我們將順序調一下。第 10 案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11 案。 

11、 

有鑑於目前人類 T 細胞白血病病毒（HTLV-1）及 C 型肝炎病毒並未列入孕婦產前篩檢項目，

影響國人健康甚鉅。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本於職責，儘速研議將人類 T 細胞白血病病毒（HTLV-1

）及 C 型肝炎病毒納入產前篩檢政策；且應檢討人類 T 細胞白血病病毒（HTLV-1）及 C 型肝炎

病毒之預防醫學政策。 

提案人：陳宜民 

連署人：吳焜裕  陳 瑩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 

請衛福部國健署施簡任技正說明。 

施簡任技正靜儀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部分需要進行研議，所以剛才有跟陳委員報告及溝通過。我

們建議將第 3 行以下的文字修正為「儘速研議將人類 T 細胞白血病病毒及 C 型肝炎病毒納入產

檢政策；且應檢討人類 T 細胞白血病病毒及 C 型肝炎之預防政策，於 1 個月內提出報告。」 

主席：陳委員可以的話本案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12 案。 

12、 

建請內政部後續規劃社會住宅時，應將托育設施空間納入建築設計規劃，俾利打造友善育兒

環境，提高我國生育率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內政部目前積極規劃社會住宅，預計 112 年完成 3 萬 4 千戶。本席認為，社會住宅立意良

好，除應符合建築法相關規定，符合相關無障礙設施規範外，更應考量入住使用者需求。 

二、本席認為，最有托育需求的雙薪家庭，往往於接送、工作間奔波。如能於住宅規劃時納

入托育設施，無疑可以解決雙薪家庭一大困擾。故建請內政部未來於規劃社會住宅時應納入托

嬰、幼兒園等設施規劃，以符國人需求。 

提案人：李彥秀  王育敏 

連署人：蔣萬安  陳宜民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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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委員瑩：剛剛在第 10 案時行政部門說要修正為原民會會同教育部，這樣的話我還要再找原民會

去會同教育部，還是你們會自己跟他們聯繫？ 

主席：請教育部國教署王專門委員說明。 

王專門委員慧秋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如果這樣修正提案的話，基本上原民會就會找我們教育部一起

會同處理。 

主席：我們通過的話原民會會收到這個案子。 

王專門委員慧秋：是。 

主席：謝謝，所有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。接下來繼續進行質詢。 

請盧委員秀燕質詢。（不在場）盧委員不在場。 

請余委員宛如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6 分鐘。 

余委員宛如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高副主委不能包山包海，但是這

個議題攸關國家大事。事實上聯合國跟全球都非常鼓勵女性復權，尤其是在經濟上，但是就我

的經驗來說，我發現其實職場上對女性還是不友善，社會上還是有很多性別刻板印象，所以想

就這部分在政策上請益。我國之前是有一些政策，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大概從 100 年開始，政府

加強補助或是發放津貼，然而除了龍年那一年的生育率比較高之外，我國的生育率並沒有太多

長進，龍年反而是最大的誘因。到了 2013 年，我國的生育率還是一樣墊底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

話是好像是全球倒數第 3 名。社家署每年都撥用第二預備金作為津貼及補助的錢，在追加額度

的同時幾乎都用完。除了預算編列不實之外，我們也發現一件事情─一直進行預算編列及獎補

助，對我國的生育率到底有沒有幫助？ 

主席：請國發會高副主任委員答復。 

高副主任委員仙桂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其實我國在虎年的生育率來到 0.89，那是最低的，但是最

近幾年的生育率的確有回升的跡象，像去年是到 1.18。不可諱言，跟很多國家比較，某個程度

上來說我們還是有點偏低。事實上院裡面的人口及人才政策會報都很關心這個問題，我們也有

提出相關措施，只是如同委員在質詢的時候也講到，執行力道還有待加強，問題是執行力道要

再加強的話涉及政府的財政，因此需要通盤檢討。 

余委員宛如：國家在第二預備金的動用及總體歲出其實是一直在成長，都沒有克制，但是對於施政

效果到底有沒有幫助是需要檢討的。我們有算了一下，發放的生育津貼每 1,000 元，頂多只能刺

激整體生育率 0.0057 而已；換句話說，要刺激一個人多生一個小孩可能要發放到 17.54 萬。這

代表津貼跟補助不夠，另一方面很可能表示這個政策是錯誤的。 

除了預算及津貼的檢討之外，我們也要看其他政策上的問題，譬如產假不足，事實上之前王

育敏委員就有提案延長產假。其次，育嬰留職津貼部分，103 年總共有六萬八千多件，對照同年

的嬰兒出生數有 21 萬，這表示有很多家庭並沒有請領。此外，已婚女性因為生育及懷孕而離職

後，再恢復工作之平均間隔時間高達 6 到 7 年，這是非常長的時間。另外一個部分早上也有委

員質詢過，就是有關勞動部補助 250 人以上的公司設立托育中心，但是硬體部分的實踐率只有

4%。這個問題非常大，因為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國家，承受更多壓力的就是在中小企業就


